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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观点 小区地面停车位必须为业主开放
昨天下午，记者就小区地面停车位的开放问题咨询了浙江鑫目律师事务

所的王榕律师。王榕表示，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在功能上就是为了
满足小区业主的需要，是业主共同生活的辅助设施，性质上属于配套设施，这
是非常明确的。从业主的需求来说，哪怕开发公司的车库配置比例不足，地面
停车位也是作为产权车位的一种补充或是机动，是必须要向业主开放的。

王榕认为，业主提出的开放地面停车位的建议是合理的，物业公司采取一刀切
的办法，强行把业主拦在小区之外，侵犯了业主的权利。再者，开放地面停车场，也
与成立业委会没有多大关系，最多是收费多少的意见征求。王榕建议，物业公司可
以按照有关规定，制定管理办法，实施收费管理，方便业主停车。记者 孔玲 文/摄

人能进
车不能进

“奇葩”规定：
小区地面停车位不开放
业主不买或租车位不许停车

律师：该规定涉嫌侵权

日前，鄞州宜家华府小区有业主向本报新闻热线
87777777反映，小区物业不让她的车辆进入，原因是自己没
有购买或租赁地下停车位。物业的这种做法是否合理？昨天上
午，记者前往该小区了解情况。

业主反映
空闲的地面停车位不对业主开放

前天上午，在鄞州区宜家华府小区，记者见到了业主严女士。严女
士告诉记者，前天晚上十点多钟，自己开车回家，却被小区的保安拦在大
门外，说是人可以进，但车不能进。细问原因，才知道是自己没有买地下
停车位，也没有租用车位。保安说，新规定是从8月1日开始执行的。

严女士说，自己前年购买了该小区的房屋之后，直到去年七八月份
才入住。出于种种原因，目前暂时没有购买停车位。了解到租赁车位
每月也要300元后，严女士觉得，这样的价位让自己无法承受。

“现在地面停车位很多都空着，为什么不能开放，方便业主临时停
车？”严女士表示，自己的家就在小区，物业为何不能提供临时停车位给
业主停放？

对于严女士的说法，小区业主赵先生表示深有同感。他告诉记者，
自己虽然买了停车位，但也觉得这样的规定太“奇葩”：“有经济实力的
业主可以买车位，但其他没有买车位的业主怎么办？地面停车位本来
就是可以临时停车的公共区域，物业公司应该提供给业主停车，按照相
关标准收停车费就好了嘛，为什么一定要业主购买或者租赁车位？”

物业公司
地面停车位是否开放要等业委会成立再议

前日上午9点多钟，记者在宜家华府小区门口看到，一辆私家车被
拦在小区入口处。两名保安向司机说明，没有买车位或是租赁车位的
私家车，哪怕是业主的车，也一律不能进入。最后，保安确认该车是装
修业主用于运送物品的，才准予进入，并一再要求车辆卸货之后立即驶
离。随后，一辆货车也被拦在了小区大门外。

保安高师傅告诉记者，从8月1日起，没有购买车位或租赁车位的
业主车辆不能进入小区，昨日已有不少车辆被禁入了。就在1日晚上，
还有业主被拦在了小区门口，引发了业主的争议。公司的这种做法是
否合理？保安表示自己不好说，这也是按照公司规定执行的。

随后，记者在小区里走了一圈，发现地面停车位都空着，地下停车
场也有不少空车位。半个小时之后，记者来到负责该小区物业的国骅
物业公司，向该公司的章经理了解相关情况。

对于限制业主车辆进入小区的反映，章经理表示知情。她告诉记
者，7月31日物业张贴了一张通知，说是8月1日起，没有购买车位或是
租赁车位的业主车辆不能进入小区。让她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就有业
主因停车问题，把车堵在小区入口半个多小时，影响了其他车辆的进出。

记者了解到，宜家华府小区交付只有一年多，现有868户业主，设
有943个停车位，其中就包括地面停车位近40个。目前，90%的车位已
被购买或租赁。随着入住的业主逐渐增多，每天都有业主投诉车位被
占，物业为此很头疼。对此，章经理解释说，虽然地下车库和租赁车位
还有空余，但一些业主并不打算购买或租用。地面的临时车位不开放，
是出于人车分流的安全考虑。最终是否开放临时停车位，要等业委会
成立之后再议。

对于章经理的说法，业主赵先生认为这是物业公司在敷衍。他认
为，每个小区都有临时停车位，如果业委会一天不成立，是否意味着这
些没有购买或租赁停车位的业主就一直不能进入小区停车了？物业公
司应该多为业主考虑，如何服务好业主才是最重要的。此外，还有一点
也让人担心，目前只是部分业主入住，如果所有业主都入住了，被购买
或租赁的停车位不够了怎么办？到那时，停车的矛盾会更加突出，物业
公司应该如何处理呢？

管理协会 正在与物业沟通
昨天下午，记者就开放地面停车位的问题，咨询了宁波市物业管理协会的

裘女士。对于业主提出的开放地面停车场的建议，裘女士认为，对小区业主来
说，住在小区却要把车停到外面，而小区内明明有很多地面临时停车位，这确
实不合理。裘女士表示，对于业主提出的开放地面停车区域的收费建议，协会
正与物业公司积极沟通之中。

宜家华府小区的地面停车位没有一辆车停放。


